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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县级管辖下的司法制度 

陈长琦 赵恒慧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汉代的县级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一直都很困难，原因是缺少这方面的足够文献。由于居延、尹湾、敦

煌等汉简的陆续出土，才使得这方面的研究有可能沿续下去。作为附属于行政制度的县级地方司法制度研

究更是困难重重。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就地方司法制度中的某一环节某一部分进行个案研

究，如诬告、证据、乞鞫等。本文目的意在前人分散研究的基础上，对县级司法制度进行归纳和总结，以

便对汉代最基本审级的司法状况有大致全面的了解。 

    

    汉代司法管辖范围，主要是地域管辖，一般行凶、杀人、抢劫、盗窃等普通刑事案都以案发地为管辖

原则。汉代县廷是基层法院，它主管的是一审的案子。汉代的县令对治下的编户齐民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从这个角度讲，一切有关平民的民事案子都可由县廷来审理。某些疑难重大的案子，县廷不敢冒然结案，

会通过“奏谳”程序向上级官府申报判决。这类案子虽然仍是县廷的管辖范围，但实际上是由于移送管辖

程序的介人而改变了案件的管辖性质。早在秦代，谋反、叛乱等威胁到皇权及国家政权安全的案子，也往

往都由中央直接处理。专属人身管辖的案子，如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吏，诸侯王、列侯等贵族的犯案，县廷

无直接审判权，汉代法律赋予他们“先请”权。对于重审的案子，只要原告不再上诉，县廷就可结案，但

在汉代不是这个样子，不管多少级司法机构参与审理一件案子，终决权一定在较高级司法机构手中，只要

当事人不再上诉。汉代也没有二审终审的概念，案子可以一直上诉到皇帝那里。 

    

    汉代的县廷在依据法律审理案件时，遵循着一整套既定的诉讼程序。诉讼程序是法律得以实施的必不

可少的形式。诉讼程序的开始乃是立案。在汉代立案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告”；二是官司纠举；三是

自告。第一种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告发、控告或报案，这是诉讼中最常见的案源。汉代有关文献中往往称

“告劾”。其次是官司纠举。县廷的任何公职人员包括县令都有提起案子的职责，但通常提起案子的是一

些固定的部门。汉县廷之下具有这种职权的主要是县尉、游徼、亭长、乡里的乡啬夫、里正等，还有关

卡、传舍、市场的主管人员。最后一类较常见提起的是“自告”。汉代的自告相当于今天的投案自首，秦

简中有各种关于自告后减轻罪罚的条文。汉代虽无明文，但汉承秦制，应该也有类似的规定。综上所述，

汉代县廷的司法程序，首先应是立案。案子被以种种形式提交到县廷司法机关，待县廷作出立案的判断

后，才会正式启动书面起诉的程序。 

    

    在县级管辖下，有权逮捕人犯的主要是县令、县尉，以及巡视监禁乡里行人的游徼、亭吏等，这些执

法吏一旦接到报案，或是发现案犯，就会立即出动，逮捕有关人犯。更多的史料显示，官吏捕人，往往是

无证逮捕，许多甚至是突击逮捕。县廷审理的对象若逃往外县，那么这种情况下的逮捕便要有正式的文

书，因为县廷无权向外县发布缉捕令，所以他只能通过上级郡府或都尉府来发布。若是全国或跨郡范围内

的缉捕，则要上报中央，由中央通过下诏的形式传达到各地，汉代称之为“诏所名捕”，这类缉捕都是针

对大案要案而分布的。居延汉简中有大量这样的例证。汉代采用典型的纠问式审判。司法官吏一手包办调

查取证的工作，被告方没有为个人辩护的权利，诉讼当事人不得互相质证。一切都听凭审判官吏的个人意

志和经验。这是汉代审判制度的一大缺点。案件的审结和县令长的个人素质及能力密切相关，有治绩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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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注重多角度取证，自然可以少些冤错案。遇到无法取证的案子时，有些官吏为了快速结案，争得好政

绩，便只有一味动刑。至于一些昏愦贪枉之官，更是一味迷信拷打。汉代司法审判程序还有一些重要的规

定，如爰书、证据、乞鞫以及监禁等，均构成了汉代县级管辖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诉讼的过

程一般会用司法文书记录下来，这些司法文书统称为“爰书”。根据出土文献分析，爰书可分为诉讼爰书

和非诉讼爰书；关于证据制度，除口供外，其他主要的证据还有书证、物证、勘验笔录及证人证言。汉代

法律对证人的资格亦有所限制。如某些案件中的亲属回避以及年龄限制等。审判程序的结束是司法宣判。

如果犯人对判决结果不服，还有机会在“读鞫”即宣判后，“乞鞫”重审。监禁制度也是审判过程中的重

要内容。汉代的县狱里经常关押着大量的囚徒，这些囚徒都是待判的犯人或被告，其中也有案犯的亲属及

家人，甚至还有证人。汉代对拘押人犯没有法定的期限，只要案子不决，便会一直关押下去，而且饱受折

磨，监狱常常成了汉代司法诉讼中最黑暗的地方。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统一的封建王朝，其司法制度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自汉以后

直到清季，司法制度虽有一些变化，但基本方面如县为基层审级，刑事案中以案发地为管辖原则，行政司

法不分，对诉权的限制，审判过程中的刑讯逼供，证据的使用等等，都相对稳定。因此对汉的司法制度的

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汉代的诉讼状况，也有助于我们把握整个中国封建时期诉讼制度的发展脉络。 

    

    

    来源：《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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